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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1 月 27 日 
肆、撤銷或廢止徵收 
十八、需用土地人依本條例第五十條規定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應詳細說明撤

銷或廢止徵收原因及符合之法令依據，並應於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公告期滿

後，始得為之。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不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之申請撤銷

徵收，應敘明作業錯誤之種類： 
(一)位置勘選錯誤。 
(二)地號摘錄錯誤。 
(三)地籍圖地號誤繕。 
(四)地籍分割錯誤。 
(五)部分徵收之土地未辦理分割，致以全筆土地辦理徵收，分割完成後其錯誤徵

收部分。 
(六)都市計畫中心樁（線）偏移。 
(七)其他。 
十九、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如土地或建物登記簿之所有

權人仍為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者，應先查明徵收補償費是否已發

給完竣，如是，應先辦理徵收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再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辦

理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依本條例第八條規定已一併徵收之殘

餘部分，除已移轉或另有他用者，應同時辦理撤銷或廢止。土地徵收時一併徵

收之土地改良物，除已滅失者，於土地撤銷或廢止徵收時應同時辦 
理撤銷或廢止徵收。 
二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原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五十條第三

項規定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案件，經會同需用土地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符合

規定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需用土地人檢附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

或土地改良物清冊（格式如附件十三、附件十四）、原核准徵收函影本、公告徵

收函影本、相關地號原核准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清冊影本、地籍圖（應加註 
圖例，標明工程範圍及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位置）及彩色現況照片（應加

註圖例，標明工程範圍及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位置）及其他有關文件，報

請內政部核准之；不合規定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將處理結果函復

原土地所有權人前，應注意依行政程序法規定，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見

之機會。 
二十一、內政部受理原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五十條第四項規定請求撤銷或

廢止徵收案件，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擬具處理意見，並提供原土地所

有權人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一覽表(格式如附件十五)、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

五十條第三項規定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文件及主管機關函復影本、原核准徵收

函影本、公告徵收函影本、相關地號原核准徵收土地清冊影本、地籍圖（應加

註圖例，標明工程範圍及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位置）及彩色現況照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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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註圖例，標明工程範圍及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位置）及其他有關文件。 


